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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競賽活動實施要點 

 

111年10月18日111學年度第3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一、為提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學生（以

下簡稱師資生）之教學能力，並提供師資生活用教材教學、改進教學方法、增進教學品

質、交流教學經驗等學習機會，藉以奠定未來教學或教師甄試之基礎，特訂定本中心競

賽活動實施要點。 

二、本中心之競賽活動，以本中心為主辦單位。 

前項活動參加對象以本中心師資生為主，非師資生（即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生）亦得參

賽。 

學生得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參加競賽活動。競賽內容為當學期修習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

者，該師資生以個人參賽為原則。 

前項以團體方式參加者，每組至多以四人為限。 

三、各類競賽活動內容以本中心現行培育群科之領域學習內容及教材為主。 

四、競賽活動報名資料，依各項競賽活動計畫另行公告。 

五、競賽評分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評分標準依當年度各項競賽活動計畫公告為準。 

（二）評分項目以教學內容正確性、教學設計完備性、教材製作技巧、教學創意表現等，

或其他由評審委員共同議決之項目為原則。 

（三）本中心得聘請學科、教育、教學媒體專家組成委員會進行競賽評審。 

六、競賽作品及其運用： 

（一）競賽作品經評審評閱後，對於通過者核發合格證書。80分以上為通過，90分以上加

註優等字樣。 

（二）競賽作品通過名單公告於本中心網站，參賽作品經評審評閱擇優者，亦同。 

（三）競賽優等作品可抵免二次學習護照之教學技能項目或多元展能項目作業；競賽通過

作品可抵一次學習護照之教學技能項目或多元展能項目作業。 

七、本要點未盡事項，以當年度競賽活動公告為準，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